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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項應收款項於各業務單位簽會主計室後，如
於當年度終了時仍未收入者，主計室於年終結
帳整理時，對於已發生權責應收未收款項列帳
。 

出納組 

經通知後1個月內仍未入帳者， 造
冊簽會主計室後陳報校長。 

 

各業務主辦單位 

業務單位或計畫主持人 

校內各單位對於出納組簽會
尚未收款之預開收據，應通知收
據繳款人儘速繳納。 

業務主辦單位或計畫主持人 

由校內負責催收單位對逾期應收而尚未實際
收取之各項款項，依本校「逾期應收未收款項
及呆帳處理要點」進行催收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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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備 

未申請預開收據者，應於發生權責
時，由負責催收單位函請繳款人儘
速繳納，並簽請校長核准後，
通知主計室列帳。 

出納組 

每季將尚未收款之預開收據資
料函請校內申請單位處理。 

        主計室 

        主計室 

主計室定期依內部審核處理準則規定，進行應收
款項之結帳整理，對於已逾期之應收款項，簽請
校內主辦單位及各類計畫管理單位依本校「逾期
應收未收款項及呆帳處理要點」積極辦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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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務主辦單位或計畫主持人 

校內負責催收單位對逾期應收未取
款項，應至少每二個月催繳一次(以
函文催繳為宜)，並為記錄。 

 

 
收到地方法院之支付命令確定證明
書。 

如債務人暫無財產可供求償，應向法院
申請發給債權憑證。 

業務主辦單位或計畫主持人 

經催繳不予理會或欠繳達一年以
上者，應寄發存證信函，並依相關法律程
序向地方法院申請對債務人的支
付命令。 

  主計室 

主計室依據簽奉核可之「國
立虎尾科技大學逾期應收未
收款項處理報告單」，將應
收款項轉列「催收款項」 

業務主辦單位或計畫主持人 

於清償期屆滿五個月內填具「國立虎尾
科技大學逾期應收未收款項處理報
告單」，簽請校長核准後，通知主計室轉
列為催收款。 

B 

收到債權憑證，應製冊(國立虎尾科技大
學債權憑證查核清冊)一式三份，一份併
債權憑證正本移請總務單位妥慎保管
；一份併債權憑證影本送主計室存查；
一份併債權憑證影本自行收存。 

業務主辦單位或計畫主持人 

債 權 憑 證 求
償 時 效 屆 滿
前三個月，應聲
請法院 重 新 發
給債權憑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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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束 

業務主辦單位或計畫主持人、主計室 

如符合轉銷為呆帳之情事者，應取得
適切之證明文件，敘明理由，簽請校
長核准，並於扣除估計可收回部份後
，函報教育部核轉審計機關同意轉
銷為呆帳。 

業務主辦單位或計畫主持人 

每六個月將逾期之「應收未收款項」
催繳過程及債權憑證執行等辦理情形
，簽會主計室後陳報校長。 

具備下列各款情事之一，並 
 取得適切之證明者，得申請
轉銷為呆帳。 
(1)債務人因解散、逃匿、
和解、破產之宣告或其他原因
，致債權之全部或一部不能
收回者。 
(2)擔保品及主、從債務人
之財產經鑑價甚低，或扣除先
順位抵押權後，已無法受償，
或執行費用接近或可能超過
可受償金額，執行無實益者。 
(3) 擔保品及主、從債務人
之財產經多次減價拍賣
無人應買，且無承受實益者。
(4)逾清償期二年，經催收
未能收回者，或訴訟之利益經
評估不敷成本者。 

 
 
 
 
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 
 

 

各款情事之證明文件如下: 

(1) 解散、逃匿者，政府有關機
關之證明。 

(2) 經和解者，和解筆錄或裁定
書。 

(3) 受破產之宣告者，裁定書。 
(4) 逾清償期二年經催收未能收

回者，催收之證明文件。 
(5) 其他原因者，依事實經過取

具合適之證明。 

經校長核可後，檢附證明文件，敘
明理由函報教育部核轉審計機關。 

 

 

業務主辦單位或計畫主持人 

 
 
 

經審計機關核准後，通知主計室轉
銷為呆帳。 

 

 

業務主辦單位或計畫主持人 

於每年六月及十二月向財政部各
地區國稅局申請查明前項債權憑
證所列債務人之全國財產歸戶檔、年度
所得及納稅資料，經查有可供執行之財
產者，應即聲請法院強制執行。 

B 

業務主辦單位或計畫主持人 


